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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(国土资

发[2006]320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国土资源厅（国土环境

资源厅、国土资源局、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、房屋土地资

源管理局），解放军土地管理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

源局：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06〕31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

，对报国务院批准的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方式进行了调整。为

贯彻落实国务院《通知》精神，规范城市建设用地审查报批

工作，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就调整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

审批方式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审查报批工作总体要求 按

照《通知》规定，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

范围内，依法由国务院分批次审批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

，从2007年起调整为每年由省级人民政府汇总后一次申报，

经国土资源部审核，报国务院批准后由省级人民政府具体组

织实施，实施方案报国土资源部备案。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

设用地审批方式调整后，省级人民政府将对城市建设用地负

总责，有利于加强土地宏观调控，强化省级政府责任；有利

于减少审批环节，提高行政效能；有利于国土资源部转变职

能，强化用地监管。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恪

尽职守，共同做好城市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。 国土资源部

依据规划和计划，对城市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审查把

关；指导、监督与核查地方组织实施工作。省级国土资源管



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和省级人民政府要求，负责本行政区内

城市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的审查汇总上报；农用地转

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的审核、实施、监督检查和报国土资

源部备案等工作。有关城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规定要求，

负责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与实施方案的编制与报批；

具体实施征地与供地及报省（区）、国土资源部备案等工作

。 二、报批程序与实施步骤 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

方式调整后，城市建设用地报批和实施，按照报国务院批准

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、省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、城市

人民政府具体实施三个阶段组织进行。 （一）报国务院批准

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 1．依法需报国务院批准建设用地的

城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，在提出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建议时，

就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实

施城市规划的用地需求，编制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，

在上级机关正式下达计划指标后，填报《××市××年度农

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表》（表样式见附件1），报城市人

民政府审核同意后，由城市人民政府一次性向省级人民政府

申报，同时抄送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。 2．省级国土资源

管理部门依据国家产业政策、经国务院批准的城市土地利用

总体规划、下达的中心城市年度用地计划指标以及新增建设

用地的有关规定，对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进行审查，

提出书面审查意见。 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将本行政区域内

所有需报国务院批准的城市建设用地请示汇总，填报《××

省××年度国务院批准建设用地城市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

方案申报汇总表》（表样式见附件2），连同对各城市农用地

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书面审查意见，报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后



，由省级人民政府一年一次性呈报国务院，同时抄送国土资

源部和派驻地区的国家土地督察局。 3．国土资源部收到国

务院办公厅转来的省级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建设用地请示后，

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、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要求

，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及年度用地计划，

重点对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中涉及的城市新增建设用

地的规模、区位、规划用途以及征地补偿安置、补充耕地进

行总体审查，形成审查报告，呈报国务院审批。 4．城市建

设用地经国务院批准后，国土资源部办理建设用地批复文件

，有针对性地批复有关省级人民政府，同时抄送派驻地区的

国家土地督察局。省级人民政府应及时通知有关城市人民政

府，组织实施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。 （二）省级人民

政府组织实施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 1．根据国务院已批准

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，城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照

城市人民政府的要求，分期分批地确定划拨用地项目和有偿

出让土地范围，落实具体地块或区位，在进行建设用地勘测

定界、履行征地前期规定程序、落实征地补偿资金、确定征

地安置方案、完成先行补充耕地、拟定供地方式后，填报《

××市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表》（参考表，表样

式见附件3），由城市人民政府审定后上报省级人民政府，同

时抄送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。 2．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

根据国家产业政策、土地征收和土地利用等有关规定，对城

市人民政府报送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进行审核

；符合国务院批准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与有关要求

的，建议省级人民政府予以同意；在城市人民政府按有关规

定缴纳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后办理回复文件。 3



．省级人民政府在审核同意城市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

方案后，应将有关情况报国土资源部备案，同时抄送派驻地

区的国家土地督察局。由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于每季度第

一个月10日以前，汇总城市上一季度实施方案审核同意情况

，填报《××省××年××季度国务院批准建设用地城市农

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备案表》（表样式见附件4）并

附标注申请用地和补充耕地位置的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

、建设用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和勘测定界图（电子软盘）报

国土资源部。 （三）城市人民政府具体实施征地和供地 1．

城市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经省级人民政府审核同

意后，由城市人民政府予以公告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具体实

施，按国家有关政策组织征地和供地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